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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基补充讲义

一、宪法

第一部分 人大代表的权利和义务

1.人大代表的权利

（1）审议权

（2）表决权

（3）提名权：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代表有依法联名推荐上一级人大代表候选

人，书面联名提出本级国家机关组成人员、领导人员的候选人的权利。

（4）选举权

（5）质询权：人大代表依照有关法律规定，有对本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工作部

门，本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提出质询并要求必须予以答复的权利。

（7）发言表决免责权：人大代表在人大各种会议上的发言、表决不受法律追究

的权利。

（8）人身特别保护权（刑事豁免权）：县级以上的各级人大代表，非经本级人大

主席团许可，在人大会议闭会期间，非经本级人大常委会许可，不受逮捕或者刑

事审判。

第二部分 2018 宪法修正案

2018 年 3 月 11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经投票表决，

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第三十二条 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

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修改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修改为“健全社会主义法治”；

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前增写“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物质文明、政治

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修改为“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



闻道有思 2022年广东事业单位考试公基础讲义 勤学为公

2

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

第三十四条 宪法序言第十一自然段中“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

关系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修改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

关系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

第三十六条 宪法第一条第二款“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

度。”后增写一句，内容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

征。”

第三十七条 宪法第三条第三款“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

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修改为：“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

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第四十条 宪法第二十七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

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

第四十一条 宪法第六十二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中增加一

项，作为第七项“（七）选举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

第四十五条 宪法第七十九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

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修改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

第四十六条 宪法第八十九条“国务院行使下列职权”中第六项“（六）领

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修改为“（六）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第八项“（八）领导和管理民政、公安、司法行政和监察等工

作”修改为“（八）领导和管理民政、公安、司法行政等工作”。（去掉了“监

察工作”）

第四十七条 宪法第一百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

大会和它们的常务委员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

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制定地方性法规，报本省、自治区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第一百条为“省、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

会和它们的常务委员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

定地方性法规，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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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刑法

第一部分 故意犯罪的停止形态

犯罪既遂：符合犯罪构成的全部四个要件。

1.犯罪预备：

犯罪预备，是指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但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

因而未能着手实行犯罪的情形。

对于预备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2.犯罪未遂：

犯罪未遂是指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

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3.犯罪中止：

犯罪中止，是指犯罪分子在实施犯罪过程中，止犯罪结果发生的行为。

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

防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

第二部分 不认为是犯罪的两种种情况

（一）正当防卫

1.概念：为了保护国家、公共利益、他人或本人的合法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

法侵害采取的对不法侵害者造成一定损害的自卫行为。

2.构成要件

（1）起因：针对现实不法侵害。

（2）时间：针对正在进行的侵害。——已经着手实施犯罪行为。

（3）主观：具有防卫的意图。

*保护非法利益、防卫挑拨、相互斗殴等不具有防卫意识。

（4）对象：针对不法侵害人本人。

（5）限度：没有超过必要的限度，防卫行为和侵害行为必须基本相适应。防

卫过当的，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

*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机人身安全的

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

任。

2. 防卫过当:

对不法侵害进行防卫时，明显超过必要的防卫限度，同时造成重大损害。

防卫过当并不是一个罪名，触犯什么罪就定什么罪名，例如过失致人死亡罪。

处罚原则：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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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特殊正当防卫（无过当防卫、无限防卫权）

正在进行的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

力犯罪 ，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

责任。

(二)紧急避险

1.概念：法律所保护的权益遭到危险而不可能采取用其他措施加以避免时，不

得已而采用的损害另一个较小的权益而保护较大的权益免遭损害的行为。

2.构成要件

（1）起因：合法权益面临现实危险。

（2）时间：危险正在发生，迫在眉睫。

（3）对象：无辜第三者的权益。

（4）主观：具有避险意图。

（5）限度：损害的利益应当小于所保全的利益。避险不当的，应当减轻或免

除处罚。

*生命权大于健康权，健康权大于财产权，财产权价值比较。

3. 避险过当：

超过了必要限度，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害。

4. 特别例外限制：

紧急避险不适用于职务上、业务上负有特定责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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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政法

第一部分 行政强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２０１１年６月３０日通过，自２０１２年１

月１日起施行。

行政强制，包括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

1、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制止违法行为、防

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实施

暂时性限制，或者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物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

行政强制措施的种类：（一）限制公民人身自由；（二）查封场所、设施或

者财物；（三）扣押财物；（四）冻结存款、汇款；（五）其他行政强制措施。

2、行政强制执行，是指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对不履行行

政决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强制履行义务的行为。

行政强制执行的方式：（一）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二）划拨存款、汇款；

（三）拍卖或者依法处理查封、扣押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四）排除妨碍、

恢复原状；（五）代履行；（六）其他强制执行方式

【例题】城管执法人员为阻止摊贩继续非法占道经营，暂扣了摊贩兜售的物

品，这一行为在法律性质上属于（ ）

A.行政强制措施

B.直接执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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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形成处罚

D.民事侵权行为

第二部分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

一、行政复议

（一）行政复议的概念及特征

1.行政复议是指行政机关根据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机关的监督权，在当事

人的申请和参加下，按照行政复议程序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和适当性的

审查，并做出裁决，解决行政侵权争议的活动。

2.行政复议的特征：

（1）行政复议总是以一定的行政争议或纠纷为其处理内容。

（2）行政复议是以行政相对人提起复议申请而引起的

（3）行政复议的管辖主体只能是一定的行政机关。

（4）行政复议也是一种行政自我监督(或称行政自律)制度。

（5）行政复议是对形成争议的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与合理性进行全面审查。

【考点】行政复议排除的范围:

1.内部行政行为：不服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分或者其他人事处理决定的，

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提出申诉；

2.行政调解：不服行政机关对民事纠纷作出的调解或者其他处理，依法申

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行政指导等其它非具体行政行为；

4.国家行为（外交、领土、主权等）；

5.刑事侦查。

（二）行政复议的基本原则

（1）合法原则。（2）公正原则。（3）公开原则。（4）及时原则。（5）便民

原则。

（三）行政复议的范围

1.具体行政行为（部分抽象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合法权益。

行政处罚
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暂扣

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行政拘留等行政处罚决定

行政强制措施 限制人身自由或者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等行政强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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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许可
有关许可证、执照、资质证、资格证等征书变更、中止、撤销的决

定

行政确权
行政机关作出的关于确认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

荒地、滩涂、海域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决定

侵权行为 侵犯合法的经营自主权、侵犯已经合法取得的农业承包经营权

违法敛财行为 违法集资、征收财物、摊派费用或者违法要求履行其义务

该发证不发证
申请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执照、资质证、资格证等证书，或者申

请行政机关审批、登记有关事项，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办理的

该发钱不发钱
发放抚恤金、社会保险金或者最低生活保障费，行政机关没有依法

发放

其它不作为
履行保护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受教育权利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

没有依法履行

2.部分抽象行政行为

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时，可以一并向复议机关提出对该规定的审

查申请：

（四）复议机关的确定

被申请人 复议机关 说明

县级以上政府

部门

同级政府或上一级主管部

门

国安机关虽是政府组成部门，但此处除

外

省级以下政

府
上一级人民政府

如上级无地级市政府，则地区行署也可

复议

垂直领导机

关
上一级主管部门 海关、国税、金融、外汇管理、国安

省部级单位 原机关自己，审理结构有变 对复议决定不服可起诉或申请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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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裁决

政府派出机关 设立该派出机关的政府
包括行政公署、区公所、街道办事处三

类

部门派出机构
该机构所在的主管部门或

该主管部门的同级政府

如是垂直领导部门的派出机构作为被

申请人，则复议机关仅包括其所在主管

部门

被授权组织 直接管理该组织的机关
但被授权的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以部

委论

多个行政机关 其共同上一级机关
复议机关是同级政府或共同上级主管

部门

被撤销的机关
其职权继承机关的上一级

机关

视继续行使职权的机关被申请人处理

即可

【考点】复议前置的案件：

①《行政复议法》：申请人已经依法取得 + 自然资源权属 + 行政确认 → 复

议前置

②《税收征收管理法》：税务争议（主体、数额、方式）→复议前置

③《商标法》：商标局撤销注册商标的决定→向商标评审委员会申请复议。

④《专利法》：对专利行政部门驳回申请的决定→向专利复审委员会申请复

议。

⑤《反垄断法》: 商务部禁止经营者集中的决定。

二、行政诉讼

（一）行政诉讼的概念和特征

1.概念：行政诉讼，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即行政相对人，认为行

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依法诉诸人民法院，人民法院据此在双方当事人和

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对行政案件进行受理、审理、裁判以及执行等司法活

动的总和，是司法机关解决行政争议的一种法律制度。

2.特征：

（1）行政诉讼是解决行政纠纷的一种诉讼活动。

（2）行政诉讼当事人特定、被告恒定，诉讼地位不能互换。

（3）行政诉讼的实质是人民法院监督、制约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的司法活

动。

（4）行政诉讼的审查依据比较多样和复杂。

(5)行政诉讼的主管机关是人民法院。

（二）行政诉讼法的基本原则。

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系指由行政诉讼法确认和体现的，在整个行政诉讼过

程中，或在行政诉讼的主要阶段起指导和规范作用的准则。其中行政诉讼法所独

有的原则，即“行政诉讼法特有原则”。这些原则主要有：①复议当事人选择原

则；②具体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则；③诉讼不停止执行原则；④不适用调解原则；

⑤被告负举证责任原则。

（三）行政诉讼的管辖

基层法院 原则上由基层法院管辖一审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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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级法院

①被告高级：县级以上政府（不动产登记除外）

②被告特殊：中央专利部门、中央商标部门、各级海关、证交

所（含第三人）

③人数众多：重大共同诉讼、重大集团诉讼

④涉外因素：重大涉港澳台外案件（含国际贸易案件、部分反

倾销案件、部分反补贴案件）

高级法院
①管辖区内重大复杂的案件②部分反倾销案件③部分反补贴案

件

最高法院 全国范围内重大复杂案件

一般地域管辖：原告就被告

被告所在地管辖（原则

上）

① 一般案件；② 复议维持案件

原、被告所在地管辖
限制人身自由案件（行政拘留）（原告所在地包括户

籍地、经常居住地、被限制人身自由地）

不动产所在地专属管辖 不动产纠纷案件

【例题】居住在甲市甲区的公民，因走私被乙市乙区的海关拘留，该公民不服，应向下列哪

个单位提起行政诉讼（）

A.甲市或乙市中级人民法院

B.甲区或乙区人民法院

C.甲区人民法院

D.乙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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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经济

宏观经济总量指标

一、国内生产总值

国内生产总值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般是一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中运用生

产要素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常被公认为衡量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

标（中间产品不计入 GDP）。
1、国内生产总值是我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核心指标

2、国内生产总值是反映常住单位生产活动成果的指标

3、国民生产总值 GNP：一国居民在一年内生产的最终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总额

二、消费者价格指数

消费者物价指数，英文缩写为 CPI，是反映与居民生活有关的商品及劳务价格统计出来

的物价变动指标，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

一般说来当 CPI>3%的增幅时我们称为通货膨胀；而当 CPI 的>5%的增幅时，就是严重的

通货膨胀。CPI 物价指数指标十分重要，因为消费物价指数水平表明消费者的购买能力，也

反映经济的景气状况，如果该指数下跌，反映经济衰退。

三、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于 1922 年提出的，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国际

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基尼系数最大为“1”，最

小等于“0”。国际惯例把 0.4 作为警戒线。

基尼系数 指标含义

0 收入分配绝对平均

0~1

0~0.2 收入高度平均

0.2~0.3 比较平均

0.3~0.4 相对合理

0.4~0.5 收入差距较大

0.5~1 收入差距悬殊

1 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

四、恩格尔系数

恩格尔系数是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恩格尔系数是根据恩格尔定

律得出的比例数，是表示生活水平高低的一个指标。除食物支出外，衣着、住房、日用必需

品等的支出，也同样在不断增长的家庭收入或总支出中，所占比重上升一段时期后，呈递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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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

恩格尔系数 指标含义

>60% 贫困

50%~60% 温饱

40%~50% 小康

30%~40% 富裕

<30% 最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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